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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波 市 海 曙 区 人 民 法 院

公 告
（2020）浙 0203 破 20 号

本院于 2020 年 10月 30日对宁波夜夜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的

破产清算一案作出的（2020）浙 0203 破 20 号公告中，存在笔误，

应予补正。

公告“本院根据赵晏的申请，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裁定受理

债务人宁波夜夜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。”系笔误，

应补正为: “本院根据赵晏的申请，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裁定受

理债务人宁波夜夜夜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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